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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势在必行。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包括数据确权、交易标

的、定价机制、交易平台和交易监管等多个方面的建设。对数据产品/服务在数据交易所进行交易时所需要

的权利及其确权行为、确权机构等进行了系统性探索，将数据交易标的形态设计为“数据产品/服务+某种

权利”，设计了针对数据产品形态和数据服务形态的各种授权，同时形成了数据交易的授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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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enticating and licensing architecture of 
data rights in data trade

Abstract
Data is a key factor of production in digital economy and establishing a factor market of data is inevitable.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factor market includes efforts in the fields of the authentication of data rights, object of transaction, 

pricing mechanics, exchange platform, trade regulation and so on. The rights and authentication process necessary for a 

data product or data service to be traded in a data exchange were explored systematically. The form of transaction object in 

data trade was designed as “data product/service + a right”. A variety of licenses for different forms of data products and 

data services were further designed, and a licensing system supporting the exchange of data was fo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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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数据是

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已经获得共识。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

要素参与分配。2020年发布的《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将数据列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

术等传统要素并列的第五大生产要素，指

出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2021年3月

13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要求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

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

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势在必行。数据要

素市场建设将涉及数据确权、交易标的、

定价机制、交易平台和交易监管等多方面

的内容。数据确权是数据交易的前提。目

前，数据确权在法律层面尚未有明确的安

排，在数据权属不清晰的情况下，国内所有

的数据交易机构面临交易困境，无法开展

数据交易业务。鉴于数据和物质有非常大

的不同[1-2]，数据资产和物质资产也有非常

大的不同[3-4]，这导致数据难以按照物权来

确权。另外，很多数据是客观事实和人类

行为的记录，这类数据也难以按照知识产

权来确权。

数 据确权是 数 据交易过程中必须要

解 决 的 一 个 问 题 。本 文 围 绕 数 据 产品/

服务交易过程中各环 节需要的权利这一

核心 问 题，对 数 据 产品 / 服 务 的 生 产 和

登 记、数 据交 易的 权 利授 予、数 据交 易

保障 确权设 计、数 据交易监管 等 方面进

行了系统性研 究 和探索；将 数 据交易标

的形态设计为“数 据产品/服务+某种权

利”，并设计了针对数据产品形态和数据

服务 形 态的各种 授权，形成了数 据交易

的授权体系。

1  数据交易的基本框架及各环节需
要的权利

由于数据的特殊性，数据交易的达成

通常需要数据交易机构、监管体系、保障

体系等给予支撑。只有构成数据交易生态

体系的数据生产、数据交易、数据保障、数

据监管等各环节拥有相应的权利，整个数

据交易生态体系才能进入良性状态。

1.1  基本框架

数据交易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数据供

方、数据需方、数据交易所、监管体系、保

障体系等几个方面，如图1所示。

数据交易的基本流程主要是：首先，数

据供方将已完成确权登记的数据产品/服

务以某种形式形成数据交易标的（比如添

加某一种可交易的数据权）后，向数据交

易所提交挂牌申请；接着，数据交易所对

数据交易标的（如数据产品/服务权属交易

标的）的交易资格进行认定；然后，交易资

格认定通过后，数据交易标的就可以在数

据交易所进行标的挂牌；随后，进入数据

交易撮合环节，数据需方通过数据交易所

这个中间平台寻得所需的数据产品/服务，

待交易协议达成后，数据需方就可按协议

方式获得数据交易标的；最后，交易确认

后，数据需方获得数据交易所发放的用于

证明获取交易标的合法性的成交证书，同

时，数据交易所会对此次数据交易进行登

记备案。

数据交易的全部流程都要受到相关政

府部门的依法监管，主要涉及交易主管部

门、市场主管部门、网信主管部门、产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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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公安主管部门、财税主管部门等

多个政府部门。数据交易还需要一系列完

善的保障体系加以支撑，使得数据交易能

得以顺畅、有序开展。

1.2 各环节需要的权利

数据生产、数据交易、数据保障、数据

监管等各环节有机地构成了数据交易的生

态体系。数据交易业务的开展需要各环节

都拥有对应的权利，进而使得整个数据交

易生态体系进入良性运行状态。

● 数据生产环节：提供数据交易标的

的基本要求是数据产品/服务必须是合法

生产的；生产数据产品/服务需要拥有与

数据生产权和数据邻接权等相关的数据

生产类权。

● 数据交易环节：数据交易过程中伴

随着数据产品/服务的各种可交易数据权

利的转移或授予；数据交易过程中，数据

产品/服务需要拥有包括数据所有权、数

据收益权、数据用益权、数据享益权、数

据使用权等在内的一种或多种数据可交

易类权。

图 1　数据交易基本框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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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保障环节：为了保障数据交易

得以实施，相应的数据交易主体、交易所、

交易标的等需要拥有包括数据经营权、数

据可交易权、数据转授权、数据排他权、数

据邻接权等在内的数据交易保障类权。

● 数据监管环节：相关政府部门依法

对数据交易全流程及各类交易主体进行监

管和查证工作，对交易过程中是否发生违

法情况进行检查，并依法做出相应处理；

开展数据监管的相关政府部门需要拥有包

括数据生产权、数据可携权、国家数据权、

个人数据权等在内的数据交易监管类权。

2  数据产品/服务的生产和登记

只有合法生产的数据产品/服务才有可

能进一步成为数据交易标的进入数据交易

市场进行交易流通。生产数据产品/服务需

要拥有一定的数据权利，开展数据生产确

权和登记管理工作是确保数据产品/服务

合法的重要措施。

2.1  数据产品/服务的生产类权

数据生产主要通过将现实事物信息化

以及直接在网络空间中创造数据等方式获

得数据资源或数据的初级产品；数据再生

产则运用数据技术对已有的数据（数据资

源或数据的初级产品）进行再生产，进而

得到更高级别的数据产品或数据服务[5]。

数据的生产类权主要有数据生产权和

数据邻接权。

（1）数据生产权

数据生产权是指对数据（包括涉及国

家安全、市场秩序、个人隐私等的数据）进

行生产采集的权利。

当前，关于数据生产权的研究和关注

还很不够。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生产数据

的能力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但显然很多数

据是不能随意生产的。对于通过信息化或

直接通过输入设备等方式在网络空间中形

成数据的初始生产来说，那些可能会给国

家、企业和个人带来利益损害的数据生产

（包括涉及国家安全、市场秩序、个人隐私

等的数据生产）应该是不被允许的，确因

某种需要而必须生产相应数据的则需获得

相关部门的授权许可，即获得相应数据的

生产采集权利。对于通过数据技术对已有

数据进行再生产而形成的数据来说，相关

数据的生产权利将更为复杂。由于对已有

数据的再生产可以生产出各式各样的数据

产品/服务，其中必然包括所涉及的与国家

安全、市场秩序、个人隐私等相关的数据，

因此通过一定的措施来限制一些数据的生

产再生产或限制一些数据生产再生产行为

人是十分有必要的[5-6]。

数据生产权的获得是合法生产数据产

品/服务的前提和保障。只有获得相应的数

据生产权，才可以开展相关数据产品/服务

的生产工作。例如，地图测绘数据、汇总所

有导航数据等都需要获得特别许可后方可

进行生产；编写网络爬虫、网络攻击软件等

只能由军工企业完成。

（2）数据邻接权

数 据 邻接权是 指与著 作 权邻近的权

利，是指数据处理者或传播者在其处理、

传播 数据产品/服务（如数据作品等）过

程中做出的创造性劳动和投资所享 有的

权利。

围绕已有数据产品/服务开展创造性

生产劳动及投资活动，形成具有独创性的

新的数据产品/服务，应属于数据再生产的

范畴 ；而诸如录制解说软件操作功能的音

视频等生产劳动，虽然还不足以构成具有

独创性的新的数据产品/服务，却能对推广

已有数据产品/服务，推动和维护数据交易

市场的活跃性、持续性、繁荣度带来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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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故其是数据产品/服务生产的重要组

成及衍生。因此，数据邻接权作为数据的

生产类权是需要加以重视和保护的。

通过数据技术和手段对已有数据产品/

服务开展生产劳动，不论是数据再生产而

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新的数据产品/服务，

还是创造性劳动或投资形成的具有经济价

值的非独创性劳动成果，都应该使其生产

者享有相应的数据财产权[7]。特别地，运用

人工智能系统或技术对已有数据产品/服

务开展数据再生产或创造性劳动而形成具

有独创性或非独创性的数据成果，其数据

邻接权应该归该人工智能系统或技术的所

有者所有[8]。

数据邻接权是一种数据生产类权，是

随着数据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型邻接权。

数据邻接权的设立有利于完善数据权利体

系结构，为数据开发者在数据开发利用以

及数据投资者在开展数据投资过程中遇到

的相关问题提供法律支持。

2.2  数据生产确权方式 

数据产品/服务在生产开发前需要先

确定相应的数据生产权和数据邻接权等数

据生产类权。 

数据生产权由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给出允许数据生产的正面清

单，给数据产品/服务生产商发放数据生

产资格证（许可证）。需要通 过制定相应

的法律法规来规定数据邻接权的自然授

予。鉴于政府数据开放目录中的数据是向

社会合法免费开放的数据，可被任何人在

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自由利用、再利

用和分发[9]，因此可以通过先行授予政府

数据开放目录中的数据权利的方式来允许

数据生产者或开发者享有邻接权。

数据生产确权的方式主要是政府部门

发放数据生产资格证，并编制《数据产品/

服务生产的负面清单（或正面清单）》等。

在数据产品/服务进入数据交易所交易前，

数据交易中介机构负责对数据产品/服务

的合规性进行检查和测试，其只需基于相

关正负面清单及是否具有数据生产资格证

等开展对数据生产的合规检查和数据合格

测试等，如图2所示。

2.3  数据产品/服务登记

数据产品/服务登记是拥有者对数据

产品/服务权属的宣称和主张，是对数据产

品/服务所有权的确认。只有登记后的数据

产品/服务才合法合规，才可以确认权属，

才可以在数 据交易市场上进行流通和交

易，并受法律保护。只有达到一定数据质量

要求的数据产品/服务才允许被登记。

数据产品/服务登记主要指有关数据

权利的确认登记工作，而数据权利登记主

要是数据财产权的登记。如果数据产品/

服务的所有权能明确，那么相关的其他数

据财产权就自然拥有。但 数据所有权的确

定十分困难[10-11]，造成有些数据产品/服

务的所有权难以确认。在没有所有权的情

况下，数据使用权、数据邻接权、数据经

营权、数据收益权、数据用益权、数据享

益权、数据专属权等权利也可以单独或组

合授予、登记和交易。数据使用权的交易

或许 是早期数 据交易的一个可行路径。

数据产品/服务的登记对象就是数据交易

标的。

数据产品/服务的确权登记流程如图3

所示。数据产品/服务拥有者向专门的数

据权属登记机构提交登记申请；数据权属

登记机构收到登记申请后开展初审；初审

通 过 后，数 据权属登记 机 构组 织安 排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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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数据生产确权方式

关律师事务所开展数据产品/服务的合规

审查，组 织安 排 相关质检所 开展 数 据产

品/服务的质量检测，组织安排相关资产

评估事务所开展数据产品/服务的资产评

估；3个环节都审核通 过后，数据权属登

记机构即可向申请者发放数据确权登记证

书，若有一个环节审核不通过则可驳回申

请，并告知申请者原因。

3  数据交易

数据交易可以使得数据产品/服务的

各种可交易的数据权利发生转移或授予。

确定数 据交易标的是开展数据交易的前

提，也是数据交易市场有序运行的基础。

在整个数据交易过程中，数据交易所扮演

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3.1  可交易的数据权

可交易的数 据权又称 数 据可交易类

权，主要是指数据交易中可能转移或授予

的权利，包括数据所有权、数据收益权、数

据用益权、数据享益权、数据使用权等。

（1）数据所有权

数据所有权是指数据所有权人对拥有

的数据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利。

数据作为一种财产，数据所有权是必

须的[ 6]。由于数据所有权的确定十分困难，

迄今为止法律层面尚未明确给出有关数据

所有权的规定[11-12]。当前，政府部门信息

化生产的数据、政府资金支持的各类活动

生产的数据等国家所有的数据所有权相对

明确。而其他数据，如非国有企业/机构或

个人生产的数据的所有权大部分不明确，

缺少法律依据。其中有类数据从对应的实

物产品信息化而来，沿袭和发展了实物产

品的运行机制和确权方法，如音乐、影视、

图片、电子书等，这类数据的所有权归属相

对比较清晰[13]。

数据作为一种财产，其所有权是数据

可交易类权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权利[10]。同

时，明确的数据所有权也更有利于数据交

易的顺利开展，对于规范数据交易市场、

数据有序可控流通都有重要作用。

（2）数据收益权

数据收益权是指数据主体享有基于其

数据而产生的收益的权利。

数据资源可以为数据主体带来财产性

收益。数据主体主要包括对数据进行生产

再生产的数据生产者或开发者、拥有数据

所有权的数据所有人、对数据产品或数据

服务提供支撑和服务的数据运营服务商等

数据控制者[14]。拥有数据收益权的数据主

图 3　数据产品 / 服务的确权登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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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具有参与数据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分配

的权利。例如，基于数据技术对行情数据

进行再生产的券商（如大智慧、同花顺等）

通过提供相关证券行情服务来获得收益；

音乐数据产品版权人 通 过协议等方 式以

某种定价策略（如协商价、销售分成等）

获得相关收益。数据收益权是一种数据财

产权[15-16]，是数据可交易类权的一种。在

数据交易过程中，数据收益权对数据主体

的财产权益的维护十分重要。

（3）数据用益权

数据用益权是指数据的用益物权人对

他人所有的数据，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

收益的权利。

数 据 用 益 权 属 于 一 种 新 型 的“ 用

益物 权”，《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

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用益物权的有关规定是

其 法律基 础。数 据用益权是 数 据所有权

的派生权利，主要分享数据所有权的使用

和收益等权利内容。数据用益权包括数据

控制、数据开发、数据许可、数据转让4项

积极权能，以及相应的消极防御权能[17]。

数据生产再生产、数据开放共享、数据交

易流通等都是取得数据用益权的方式。例

如，地理位置数据需要获得特别许可后方

可进行生产，生产单位/企业拥有这类数据

的用益权；一些数据产品平台（如Netflix、

Google Play Books、起点中文网等）通过

合法交易方式获得数据所有权人的授权，

从而得到数据的用益权。数据用益权是数

据可交易类权的一种，属于一项新型财产

权。数据用益权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可通过

交易（许可）形式进行转让或转移。数据用

益权使得用益物权人对数据交易标的具有

单独支配的权利，可以极大地提高数据利

用率，促进数据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4）数据享益权

数据享益权是指个人数据所有者依法

享有向他人（数据生产者、数据开发者）

提 供具 有商业价值或信息价值的个人 数

据，并要求获取对价经济利益或支付对价

报酬的权利[18]。

数 据享益权与数 据报酬请求 权定义

相近。数据报酬请求权是指当信息管理者

以营利为目的收集、处理与利用个人数据

时，数据主体向数据管理者请求支付对价

单报酬的权利[19]。

数 据享益权是 数 据可交易类权的一

种，其设置能促进对个人数据的相关合法

权益的保护，同时也对个人数据所有者的

财产权益进行了保障。

（5）数据使用权

数据使用权指的是使用指定数据的权

利。在所有权确定的情况下，数据所有权人

可以将数据的使用权授予数据使用人[6]。

由于数据具有易复制性和可共享性等

特点，数据与一般物品在使用过程中会出

现损耗、品质下降甚至完全损毁不同，数

据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损耗、数据质量

下降等情况。因此，与一般物品以出租或

出借的方式转移使用权时其所有人就不能

再使用该物品不同，数据所有人向数据使

用人授予数据的使用权后仍然可以继续使

用该数据。不同于大多数物品的使用权归

物品所有人所有、不予单列，数据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是可以分离的[20]。这是数字经济

的魅力所在，亦是难点所在。

数 据 使 用权 是 一种 数 据财产 权，是

数 据可 交易类 权的一种。由于数 据的特

殊性，数据所有权人不需要出让数据所有

权，只需将数据使用权授予数据使用人，

数据使用人可以获得一定时限的数据使用

权，通常数据使用权是不允许转授的。

3.2  交易标的设计

数据交易的标的确定不论是对于 数据

要素市场的建设还是对于数据交易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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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运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基于

数据的特性及当前数据交易的法律法规

环境对数据交易标的进行 设计是十分有

必要的。

由  于数据具有易复制性和可共享性等

特点，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分离

的[20]。目 前法律层面尚未明确给出有关数

据所有权的规定，因此一般认为当前的数

据交易更多是有关数据使用权的交易。但

是，在实际的数据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不仅

是一张关于数据的权利证书，而且需要有

相关数据来进行交付。在数据交易所进行

交付的数据通常有两大类：数据产品或数

据服务。

（1）标的形态

在交付数据的过程中，同时会将数据

的某种或多种权利进行授权，进而完成数

据交易。鉴于此，将数据交易标的形态设计

为：①数据产品+某种权利；②数据服务+

某种权利。其中，“某种权利”指某种可交

易的数据权。

（2）标的挂牌

数据交易标的形态确定后，即可以“数

据产品/服务+某种权利”的标的形态在数

据交易所进行挂牌交易。挂牌的任一数据

交易标的都只交易数据产品/服务的某一种

数据权利，当同一个数据产品/服务有多个

数据权利要进行交易时，需要以不同的数据

交易标的形态分别挂牌方可交易。

（3）标的限制

对于挂牌交易的数据交易标的，在数

据使用目的、数据使用者要求、数据使用

时效、数据不扩散规则等方面对交易双方

都有所要求和限制，主要通过交易合同中

的双方责任条款加以限制和释义，由交易

标的说明书详细列出，见表1。

3.3  数据交易的权利授予

数据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数据交易标的

是经过数据交易所认定具有交易资格的，

数据供方合法拥有的“数据产品/服务+某

种权利”。数据交易完成后，数据需方将获

得所交易的数据产品/服务的某种数据权

利的授权。

在完成数据交易后，数据交易所将以

电子或实物的形式向数据需方开具数据交

易标的成交证书，并进行相应的交易备案

登记。该成交证书是数据需方获得该标的

的法律证明，是证明数据需方通过交易拥

有和获得数据产品/服务的某种数据权利

的有效凭证和依据。

数据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数据产

品/服务的各种可交易数据权利的转移或

授予。数据交易所在数据交易的权利授予

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主要负责认定

数据交易标的的交易资格，同时确认交易

并发放可交易标的证明。

上海数据交易所首批挂牌的20个数

据产品（见表2）皆是通 过 上海数据交易

所认定交易资格后方可允许在交易所挂牌

交易的数据产品。

限制内容 解释

数据使用的目的 需准确说明数据使用的正面清单或负面清单，例：仅用于证券类、科研类业务或除证券类业务外

数据使用者要求 详细给出对数据购买者的资格要求（通常不设限制），例：购买者需持有国家相关地图使用资质

数据使用时效 精确规定数据使用的起止时间点，例：购买者使用本数据服务的期限为自购买之日起3年

数据不扩散规则 规定数据一旦被购买者扩散，购买者需要承担责任，例：仅供购买者自己使用

其他违约条款 根据数据产品的情况详细列出

表 1　数据交易标的限制内容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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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障数据交易需要的权利

一个数据交易得以完成是需要多方相关

主体给予支持和保障的。在交易过程中，交易

主体、交易所、交易标的等都需要获得一定的

数据权利来保障数据交易顺利实施。

4.1  数据交易保障类权利

数据交易保障类权是指为了保障数据

交易得以实施，相应的交易主体、交易所、

交易标的所需要的权利。其主要包括前文

提到的数据邻接权，以及数据经营权、数

据可交易权、数据转授权、数据排他权等，

其中数据可交易权是指交易所审核某个数

据产品/服务后授予其在交易所上市挂牌

的一种权利。

 （1）数据经营权

数据经营权是指政府授予法人机构数

据产品/服务的经营权利，特别是授予数据

交易机构开展数据交易活动的权利。

数据经营权的获得在法律上对数据交

易各方的数据经营地位或经营资格给予了

确认和保障，有利于数据交易的合法有序

开展。数据经营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安全

要求，可以通过数据经营权起到数据经营

限制和管制作用。特别地，对于一些涉及

特殊领域的数据经营，可依法引入特许经

营制度[21]。

数据经营权是一种新型经营权，是数

据交易保障类权的一种。数据经营权的设

置 对于鼓 励数 据经营从 业者、推进 数 据

数据产品名称 挂牌号 所属企业

伯信商情 60002318 银联智策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营商数察 1000965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亿通智归类 20001708 上海亿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海情数知 20001869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

中远海科船视宝 20001528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创智数 30005906 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一财知城发展指数 90009501 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

千寻知寸 90002601 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

数库产业链图谱 90003019 数库（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翼知时空 10002106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链钢数 70002635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电智绘 80000108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通联数金企业综评 60005196 上海通联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航班资源宝 50009236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高德路呈 50005806 高德软件有限公司

久事客流宝 50006852 上海公共交通卡股份有限公司

A股量化因子 60001580 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卡奥斯工业数擎 70002159 海尔数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京东城市数镜 90005209 上海京东智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移洞察 10003689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表 2　上海数据交易所首批挂牌数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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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 展、维 护用户权 益都 有着 积极 正

向的作用[22]。

（2）数据转授权

 数据转授权是指被授权人将其所被授

予的数据权向第三人转授的权利。 转授权

又称“分许可”，通常需要许可方同意并在

合同上做出明文规定，允许被许可方有再

授权许可第三方的权利。

数据转授权对于在保护数据权利的前

提下推进数据交易流通、规范数据交易秩

序有着正向作用，是数据经纪人机制建设

的基础和保障，有利于数据交易产业生态

的形成和发展。数据经纪人接受委托经营

数据产品/服务，并代表委托人在数据交易

所进行数据交易。

数据转授权是数据交易保障类权的一

种。某目前在音乐数据产品领域运用广泛，

既对音乐数据产品版权进行了保护，又让音

乐数据产品能合法地流通和传播，对于音

乐产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3-24]。

（3）数据排他权

数据排他权是指数据主体享有使用知

识产权制度排除他人从事一系列特定行为

的权利。

数据排他权是维护数据主体相关数据

权益和经济利益的重要保障，对数据交易

流通起到激励作用[25]，有利于数据交易更

加顺畅、有序地开展。

数据排他权是一种数据财产权，是数

据交易保障类权的一种。将数据排他权给

予有实质投入的数据主体，既能为数据流

通 提 供 行为预期，又能有 效 避免数 据闭

锁，有利于数据交易秩序的构建。

4.2  数据保障确权设计

为了保障数据交易更加合法、顺畅、有

序，需要对数据经营权、数据可交易权、数

据转授权和数据排他权等进行确定。

数据保障确权工作涉及多个相关主体。

首先，政府部门需要对法人许可数据产品/

服务的经营权进行认定，对数据交易所的数

据交易权进行认定。其次，数据交易所需要

对交易所的会员资格进行认定，对数据交易

主体资格和交易标的上市挂牌资格等进行

认定。最后，数据转授权、数据排他权、数据

邻接权等相关权利由法律法规给出规定。

确定数据交易权益、规范数据交易秩

序、构建数据交易产业生态都是数据交易

更加顺畅、有序的保障。数据交易所、交

易服务商、数据经纪人等市场主体资格的

获得是构建交易产业生态的重要内容。数

据交易所的资格通 过政府向其发放经营

许可证来获得，交易服务商、数据经纪人

等的资格则由数 据交易所 认定其会员资

格 并 颁发证书来 获得，这些也是 数 据保

障确权的方式。

5  数据交易监管相关的权利

数据交易的合法合规开展离不开政府

部门的监管。在数据交易的前、中、后阶段，

政府部门都需要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对交易

标的和各类交易主体进行监管和查证，并负

责发放、核验、查证各类监管类权。

5.1  数据交易监管类权利

数据交易监管类权是指监管部门对参

与数 据交易的所有主体 在交易过程中的

合法性进行监管时需要查证的权利，主要

包括前文提到的数据生产权，以及数据可

携权、国家数据权、个人数据权等，其中国

家数据权和个人数据权是指《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

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

法》规定的各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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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可携权

数据可携权是一种数据财产权。数据

可携权是指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掌握其数据

的相对方协助其将个人数据在不同载体之

间进行迁移、保存[26]。

欧盟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

 第 2 0 条 就 有 关 于 数 据 可 携 权 的 规

定 ，即 在 一 定 情 形 下，数 据 主 体 有 权

获 得 其 提 供 给 控 制 者 的 相 关 个人 数

据，且 其 获 得 的 个人 数 据 应 当 是 经 过

整 理 的、普 遍 使 用的 和 机 器 可读 的，数

据 主 体 有 权 无 障 碍 地 将 此 类 数 据 从一

个 控制 者传 输 转 移给另一 个 控制 者。

（2）国家数据权

国家数据权主要指涉及国家的各种权

利，包括国家数据主权[27-29]及国家数据安

全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监管部门需要依

照《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查证数据产品/服

务是否对国家数据安全造成危害。

（3）个人数据权

个人数据权是指数据主体对其个人数据

的自主决定、控制、处理、收益、利益损害受

偿的权利[30]，主要是数据主体的人格权[31]。监

管部门需要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

查证数据产品/服务是否侵害了个人数据权。

5.2  数据监管行使

 在数据交易过程中，监管部门需要在

交易前、交易中、交易后对交易标的和各类

交易主体进行监管和查证，其中特别要开

展对个人数据权、国家数据权等的监管工

作，检查在数据交易流通过程中是否发生

违法情况并进行相应的处理。

在数据生产、交易的所有过程中，需要

对数据生产权、数据可携权、数据排他权、

个人数据权（《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中

的各项数据权）、国家数据权（《数据安全

法》等法律中的各项数据权）等数据交易

监管类权进行确定。数据监管确权涉及多

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包括交易主管部门、市

场主管部门、网信主管部门、产业主管部

门、公安主管部门、财税主管部门等。监管

确权的方式主要是管理监管部门发放生产

许可证并进行定期核验、定期查证等。

6  结束语

本文围绕数据产品/服务交易各环节

所需要的权利这一核心问题开展了系统性

研究和探索，将数据交易标的形态设计为

“数据产品/服务+某种权利”，对数据确

权体系进行了设计。数据确权体系主要包

括生产确权、交易确权、保障确权、监管确

权4个方面的确权工作。数据产品/服务都

需要获得产品/服务认证、通过产品/服务

测试、确定产品/服务合规。数据生产确权

主要由数据交易中介机构负责对数据产品/

服务进行合规检查和合格测试，政府部门负

责向数据产品/服务生产商发放数据生产资

格证。数据交易确权主要由数据交易所认定

数据交易标的是否具有交易资格，核定资格

后即可在交易所进行交易。交易完成后，

交易所发放数据产品/服务权属交易标的

成交证书并进行相应的交易备案登记。为

了保障数据交易的顺畅性，数据交易所负

责确认数据交易所会员资格，对数据供需

双方的交易主体给出认定。在数据生产、

交易过程的所有环节中，需要各政府部门

和机构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对数据交易过程

中的交易标的和交易主体行为进行监管，

并发放、核验、查证各类监管类权。

后续工作将集中在如何将本文设计的数

据交易标的及数据确权体系在数据交易所的

实际运行中进行落地实现，以及关于数据交

易生态体系构建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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